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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實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 

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 

111年05月13日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 

113年01月03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7次系實習委員會通過 

113年01月03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7次院實習委員會通過 

114年03月11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過 

115年03月26日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實習委員會通過 

115年03月26日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實習委員會通過 

115年03月31日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通過 

 

一、敏實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配合教育部新南向政策，辦理「新

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以下簡稱本專班），培養本專班學生所需技術實作

能力，落實職場倫理道德與實務教學推動校外實習，特依據教育部「補助技

專校院辦理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

專班開班規範」及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訂定本系「新南向產學合作國

際專班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專班二至四年級學生。 

三、本系與合作機構辦理實習，應訂定三方之「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以規範

學校、學生及實習機構間之權利義務，包括實習環境、實習內容、實習輔導機

制、實習成效檢核制度、實習爭議處理、實習保險、實習津貼及其他相關事

項。 

四、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仍視為本校學生，各項行為宜自我加以檢點，如有優良或

不良表現則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定處理。 

五、學生前往各實習單位，依實習合約書規定辦理，若各實習單位無明示規定，

則依本校學務處「學生獎懲辦法」、「學生請假辦法」辦理。 

六、學生實習發生離退或轉換實習機構之輔導與學生申訴辦法，程序進行如下： 

(一)若學生有下列異常行為之具體事實，實習機構需於 24 小時內將資料及

訊息告知實習輔導老師，以便由專班生活輔導員、實習機構及實習輔導

老師共同進行輔導。輔導過程若異常行為屢勸不聽或經實習輔導老師輔

導後仍未改善者，實習機構得予辭退，  並知會實習輔導老師、校外實

習輔導委員會及本校國際暨兩岸事務處新南向交流中心。遭辭退學生接

受轉換實習機構之面試以2次為限，另遭辭退學生轉換實習機構以1次為

限。 

1. 實習期間連續或累計達三天以上曠職者。 

2. 實習期間睡覺或有違規行為屢勸不聽者，行為任性、學習態度不佳或不

服教導者。 

3. 其他嚴重違反實習機構規定者。 



2  

(二)學生個人因素申請轉換實習機構之處理原則如下: 

1. 所稱個人因素包括：家庭因素、健康因素、個人興趣、處事理念、適應

不佳、無法配合實習機構作息、學生專業能力不足，以及實習機構給予

調整適當實習單位而學生不願從事等情形。 

2. 學生因個人因素或上述原因擬轉換實習機構，須事先告知實習輔導老師，

並填寫「校外實習問題處理及轉介單」，經實習輔導老師、及校外實習輔

導委員會或系主任審核後，經核准後始可重新面試與轉換至本計畫所屬

新實習機構實習，與重新製作實習合約書，學生不得私自找尋廠商，以

維護課程品質。 

3. 因個人因素離職而未告知輔導老師，或未辦理轉換實習機構手續，校外

實習成績不予採計，本校並得視情節依學生獎懲辦法予以懲處。 

(三)實習機構因素轉換實習機構之處理原則如下: 

1. 校外實習機構因素包括；業務緊縮人力精減、實習環境或實習內容危險

性高、實習層次過低不適合學生實習、學生專業能力不足而實習機構無

法調整適當實習課程、實習時間工作超時、拒簽實習合約等情形。 

2. 實習輔導老師於學生離職後一週內，協助學生填寫「校外實習問題處理

及轉介單」，經實習輔導老師及系主任審核通過後，經核准後，始得繼

續參加實習，全學期實習時數得以累加前一實習單位之時數。 

     (四)若因實習機構因素，導致實習學生須轉換其他實習機構，無法配合完成

提供學生實習，須提前一個月通知本系及實習學生，導師應即提報系所

實習委員會，媒合其他實習機會，並得請業管單位協助提供之。 

七、本實習辦法的合作機構需與本校簽定合作意向書、實習機構評估表與校外實習

合約，且僅為本辦法之專用合約廠商。 

八、為加強對學生之實習輔導，學生平時到校時應適時瞭解學生校外實習情況，

並協助學生處理生活環境及工作適應問題，實習輔導教師應於學生開始校外

實習後，每學期親至實習機構訪視及指導學生至少 2 次，且予以紀錄之。

實習輔導老師並可利用電話、通訊軟體、網際網路等方式，訪談輔導學生及

聯繫實習機構的單位主管。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辦法經系、院、校三級之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